车辆租赁协议
甲方(承租方): 
乙方(出租方):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有关规定，按照平等互利原则，明确出租方与承租方权利义务，双方经友好协商，运输车辆的租赁事宜达成一致意见，同意按下例条款签订本协议。
一、甲、乙双方同意，现乙方有汽车一台，车牌号为:        符合营运条件的车辆，租赁给甲方从事货运营运，租期为    年      月    日至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，在租赁期内甲方享有经营权、收益权。
二、甲方责任:
1、甲方租用所产生租用车辆的路、桥通行费，停车费，车辆燃油费，车辆维护保养费等均由甲方承担。
2、甲方因经营所需聘请驾驶员工资，以及各项保险费用等费用均由甲方承担。
3、除以上1、2条款所列费用外，其他一切与租用车辆所发生费用均与甲方无关。
三、乙方责任:
1、乙方保证行驶证，车辆购置税证明，车牌等各种行车手续完整，车辆按时年审，性能满足甲方工作需要，安全性、可靠性等。
2、乙方须购买车辆保险及交强险，第三者保险必须达到  100  万元以上，且在有效期内。
3、乙方按时交纳各项规费，保证甲方能正常用车。
四、甲方对租赁车辆要妥善保管，因承租方保管或驾驶不善造成车辆损害及各种证件的丢失，由甲方按照保险公司赔偿标准赔偿乙方。
五、在租车期间，所租车辆由甲方调配运输货物时，乙方负责保证货物的安全货物的缺失与甲方无关。
六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或据《合同法》《公路货物运输规则》确定双方权利义务。
七、双方经营执照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是本合同的附件。
八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壹分，双方共同签字生效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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